     【表十六之一】    國立聯合大學校内體育活動學生印領清冊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活動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寫日期：  年  月  日(第  頁，共  頁)

	序號
	姓名
	身份證字號
	戶  籍  地  址
	主審費
	副審費
	紀錄費
	小計
	簽章
	註記

	1
	
	
	
	
	
	
	
	
	主審：     場

副審：     場

	2
	
	
	
	
	
	
	
	
	主審：     場

副審：     場

	3
	
	
	
	
	
	
	
	
	主審：     場

副審：     場

	4
	
	
	
	
	
	
	
	
	主審：     場

副審：     場

	5
	
	
	
	
	
	
	
	
	主審：     場

副審：     場

	6
	
	
	
	
	
	
	
	
	主審：     場

副審：     場

	7
	
	
	
	
	
	
	
	
	主審：     場

副審：     場

	8
	
	
	
	
	
	
	
	
	主審：     場

副審：     場

	9
	
	
	
	
	
	
	
	
	主審：     場

副審：     場

	10
	
	
	
	
	
	
	
	
	主審：     場

副審：     場

	11
	
	
	
	
	
	
	
	
	主審：     場

副審：     場

	12
	
	
	
	
	
	
	
	
	主審：     場

副審：     場

	13
	
	
	
	
	
	
	
	
	主審：     場

副審：     場

	小計
	
	
	
	主審：     場副審：     場

紀錄：      天或         場

	總計
	
	比賽日期：   年  

月  日至  月  日


       隊長/負責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教練/指導老師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備註：1.校內活動：(1)裁判費一：主審 ；(2)裁判費二：副審或壘審。並需註記場次及單價。
             2.於活動結束後二週內依核銷作業辦理並將電子檔e-mail至physical@nuu.edu.tw。

【表十六之二】
國立聯合大學校外體育活動學生印領清冊
活動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寫日期：  年  月  日

	序號
	班級
	學號
	姓名
	交通費
	雜費
	住宿費
	小計
	簽章
	註記

	1
	
	
	
	
	
	
	
	
	天

	2
	
	
	
	
	
	
	
	
	天

	3
	
	
	
	
	
	
	
	
	天

	4
	
	
	
	
	
	
	
	
	天

	5
	
	
	
	
	
	
	
	
	天

	6
	
	
	
	
	
	
	
	
	天

	7
	
	
	
	
	
	
	
	
	天

	8
	
	
	
	
	
	
	
	
	天

	9
	
	
	
	
	
	
	
	
	天

	10
	
	
	
	
	
	
	
	
	天

	11
	
	
	
	
	
	
	
	
	天

	12
	
	
	
	
	
	
	
	
	天

	13
	
	
	
	
	
	
	
	
	天

	14
	
	
	
	
	
	
	
	
	

	小計
	
	
	
	交通費：苗栗至     來回


	總計
	
	比賽日期： 年

月 日至  月  日


隊長/負責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教練/指導老師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備註：

1.校外活動：住宿費及膳雜費以比賽天數，交通費以苗栗至比賽地點來回2次補助。

2.於活動結束後二週內依核銷作業辦理。
3.比賽地點為〔比賽地點〕，於〔當日/提前半日〕出發。
4.雜費為276元×3天＝828元。
5.交通費為○元×○次＝○元。

6.住宿費為○元×○夜＝○元。
出差日期為○月○日至○月○日。
